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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2.

业绩预告情况表

: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约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５

，

５００

万元

４

，

３１６．３９

万元

－１７０％～－２２７％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２８３

元

～－０．０５２０

元

０．０４７

元

－１６０％～－２１１％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年度收购“博世华”的重大资产重组的业务因程序原因于

12

月才完成

,

根据会计准则

,

所并入的“博世

华”环境工程类业务产生于

2015

年

1-11

月期间的利润不能计入本司当期损益。另外

,

年初预计

2015

年度内有

关“中环阳光星苑”投资管理项目可以获得不低于房地产项目平均利润水平的收益

;

但由于涉及项目公司合

作股东退出的交易程序滞后的客观原因

,2015

年度预计应获取利润推迟至

2016

年度。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依据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

,

投资者欲了解详情

,

敬请阅读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全文。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0一六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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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帆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份变动公告

股东吴彩莲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东吴彩莲女士原为亿帆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前持有、控制公

司股份总额

５％

以上的原非流通股东。自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起，吴彩莲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监高或其他任何职务；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起，吴彩莲女士也不再是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但因《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在上市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前持有、控制公司股

份总额

５％

以上的原非流通股东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限售股份，每累计达到该公司股份总额的

１％

时，应继

续履行相应披露义务。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收到吴彩莲女士的通知，告知自其上次减持股份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公告）后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减持公司股份累计达

１．２２３０％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

）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５－０４－３０ ３４．５０ ５５

，

１８３ ０．０１２５

２０１５－０６－１９ ４２．７８ １６９

，

６００ ０．０３８５

２０１５－０９－１５ ２３．５５ １３０

，

４００ ０．０２９６

２０１５－１０－２８ ２９．６３ ３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６８

２０１５－１１－０６ ３０．２０ ４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９１

２０１５－１１－２３ ３１．４２ ３９０

，

０００ ０．０８８６

２０１５－１１－２４ ３１．３０ １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５０

２０１５－１１－２５ ３１．５８ １４９

，

５７６ ０．０３４０

２０１６－０１－１８ ４０．４０ １

，

０２５

，

６０８ ０．２３２９

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４１．４２ ６８４

，

８１６ ０．１５５５

２０１６－０１－２７ ４４．１３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２７

吴彩莲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１２－２４ ２２．８４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６７８

其他方式

－－ －－ －－ －－

合 计

－－ －－ ５

，

３８５

，

１８３ １．２２３０

吴彩莲女士的股份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股份。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吴彩莲

合计持有股份

７

，

３８５

，

１８３ １．６７７２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５４２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

，

３８５

，

１８３ １．６７７２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５４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２

、本次减持的股东吴彩莲女士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与控股股东

及董监高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

、本次减持的股东吴彩莲女士未在相关文件中做过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４

、吴彩莲女士在

２００５

年股权分置改革时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承诺期满后，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比例在

１２

个月

内不超过

５％

，在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

１０％

。该股权分置改革承诺已履行完毕。

三、备查文件

股东吴彩莲女士减持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亿帆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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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

(

星期五

)

上午以

现场表决方式在深圳举行。

(

二

)

会议通知发送方式

:

电子邮件、专人送达

,

日期

:2016

年

1

月

26

日

;

会议材料发送方式

:

电子邮件

,

日期

:

2016

年

1

月

26

日。

(

三

)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出席及授权出席监事

3

人

,

其中

,

监事钟珊群、辛建亲自出席了会议

,

监事何森因公

务无法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

委托监事辛建代为出席并表决。

(

四

)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

(

五

)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钟珊群主持

,

审议讨论了通知中所列的全部事项。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审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经审查

,

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相关政策规定

,

决策程序合法

,

依据充分

,

能够更真实地

反映本集团的资产状况及经营成果

,

未发现损害本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

二

)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审查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议案。

1

、减记清连公司账面递延所得税资产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变更部分收费公路特许经营无形资产单位摊销额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经逐项审查

,

监事会认为上述两项会计估计变更合理

,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和国家

有关政策的规定

,

未发现会计估计变更的审批程序存在违反相关法规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规定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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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聘董事会秘书及联席公司秘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2016

年

1

月

29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委聘董事会秘书及联席公司秘书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委聘罗琨先生为董事会秘书

,

任期三年

;

委聘

罗琨先生、林婉玲女士为联席公司秘书

,

任期三年

;

上述任期自

2016

年

1

月

29

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28

日止。

罗琨先生已通过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组织的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

,

并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明

,

其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林婉玲女士为香港特许秘书公会及英国特许秘书及行政人员公会资深会员

,

符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对公司秘书任职资格的要求。本公司委聘林婉玲女士为联席公司秘书

,

协助罗琨先生履行联席公司秘

书职责。上述安排已经获得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认可。

本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董事会聘任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罗琨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

通信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

2-4

层

邮政编码

:518026

联系电话

:0755-8285 3331

传 真

:0755-8285 3400

电子信箱

:secretary@sz-expressway.com

董事会对罗琨先生和林婉玲女士之委聘表示热烈欢迎。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9日

附件

:

人员简介

罗琨先生

,1972

年出生

,

拥有会计师的专业职称

,

兰州商学院

(

现兰州财经大学

)

会计学专业学士学位

,

拥有

多年的会计、审计、投融资及企业管理经验。罗先生曾在兰州兰化公司、深圳光明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罗先生

于

1998

年加入本公司

,

先后担任子公司深圳市梅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投资企业深圳清龙高速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投资企业广州西二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子公司广东清连公路发

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本公司投资发展部副总经理等职

,

现任战略与投资发展部总经理。罗先生现亦兼任本

公司子公司深圳清龙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广东清连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高速广告有限公司、深圳高速

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高速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之董事以及本公司投资企业深圳市华昱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

司、广东阳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之董事。

林婉玲女士

,1966

年出生

,

为香港特许秘书公会及英国特许秘书及行政人员公会资深会员

,

持有香港理

工大学的公司秘书及行政学高级证书及获香港浸会大学颁发公司管治与董事学理学硕士学位。林女士拥有

逾

20

年公司秘书服务及商务解决方案之经验

,

现为邦盟汇骏上市秘书顾问有限公司之董事

,

负责指导公司秘

书团队为客户提供全面的上市及私人公司秘书服务。林女士亦担任多家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之公司秘书或联席公司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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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

(

星期五

)

上午

以现场表决方式在深圳举行。

(

二

)

会议通知发送方式

:

电子邮件、传真、专人送达

,

日期

:2016

年

1

月

22

日

;

会议材料发送方式

:

电子邮件、

专人送达

,

日期

:2015

年

1

月

26

日。

(

三

)

会议应到董事

12

人

,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会议。

(

四

)

监事钟珊群、辛建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五

)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胡伟主持

,

审议讨论了通知中所列的全部事项。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委聘董事会秘书及联席公司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委聘罗琨先生为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

任期三年

;

委聘罗琨先生和林婉玲女士为本公司联席公

司秘书

,

任期三年

;

上述任期自

2016

年

1

月

29

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28

日止。

表决结果

:

赞成

12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委聘董事会秘书事宜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函。有关董事会秘书及联席公司秘书的详

情

,

请参阅本公司同日发布的《关于委聘董事会秘书及联席公司秘书的公告》。

(

二

)

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董事会批准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对集团合并报表层面的清连高速特许经营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人民

币

6.20

亿元

,

以及对个别报表层面的本公司直接持有的广东清连公路发展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及美华实

业

(

香港

)

有限公司持有的

Maxprofit Gain Limited(

高汇公司

,

直接持有广东清连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25%

股权

)

长期股权投资分别计提减值准备人民币

6.79

亿元和人民币

2.59

亿元。董事会认为

,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本集团资产的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后

,

本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

加公允地反映本公司的资产状况

,

可以使本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

,

具有合理性。

表决结果

:

赞成

12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有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有关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详情

,

请参阅本公司同日发

布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

三

)

审议通过《关于减记清连公司账面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议案》。

董事会批准本集团调减清连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账面递延所得税资产约人民币

4,593.4

万元。该项

调整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

采用未来适用法。董事会认为

,

有关调整符合清连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

,

会计估计

的变更合理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会计准则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和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

表决结果

:

赞成

12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有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有关会计估计变更的详情

,

请参阅本公司同日发布的

《会计估计变更公告》。

(

四

)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收费公路特许经营无形资产单位摊销额的议案》。

董事会批准本集团自

2016

年

1

月

1

日按照调整后的未来经营期预测总标准车流量对清连高速、 南光高

速、盐排高速和盐坝高速特许经营无形资产单位摊销额进行调整。该等调整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

采用未来适

用法。董事会认为

,

本次调整所采用的车流量预测数据符合相关公路资产目前的实际情况和最佳估计

,

会计

估计的变更合理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会计准则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和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

表决结果

:

赞成

12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有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有关会计估计变更的详情

,

请参阅本公司同日发布的

《会计估计变更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600548� � �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2016-009

债券代码:122085� � � �债券简称:11深高速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及其子公司

(

“本集团”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本集团相关会计

政策的要求

,

结合清连高速的实际情况

,

基于谨慎性原则

,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对清连高速特许经营无形资产

计提人民币

6.20

亿元减值准备

,

计提该项减值准备

,

将减少本集团

2015

年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人民币

3.55

亿元

,

减少本集团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资产及归属于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约人民币

6.20

亿元及人民币

3.55

亿元。以上金额为初步核算数据

,

以本公司

2015

年报审计数据为准。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

2014

年第四季度

,

与清连高速基本平行的广乐高速

(

广东广州至乐昌

)

以及二广高速广东连州至怀集段

相继完工通车

,

而清连高速的相关连接路段的建设较预期有所延后

,

导致其所受的分流影响超过预期

,

预计

清连高速未来路费收入的增长潜力低于预期。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

-

资产减值》和本集团的会计政策

,

于资产负债表日

,

当资产出现减值迹象时

,

包括“企业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等

,

表明资产可能发生了减值

,

应

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

当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

,

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

根据清连高速的经营状况和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015

年度末

,

判断清连高速特许经营权相关资产

(

含特许经营无形资产、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

,

下同

)

的账面价值已出现减值迹象

,

应当进行减值测试。为此

,

本

集团聘请独立专业交通研究机构对清连高速未来交通量和收入进行了预测

,

并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对

2015

年

12

月

31

日清连公司特许经营权相关资产价值和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基于专业机构的预测和评估

结果

,

于评估基准日

,

清连高速公路特许经营权相关资产评估值较清连公司相关资产账面值高出人民币

6.90

亿元

,

清连公司层面不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

但较集团合并报表层面清连高速特许经营权相关资产账面值低

人民币

6.20

亿元

,

因此

,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需对本集团以前年度收购产生的清连高速特许经营无形资产溢价

计提人民币

6.20

亿元减值准备。以上金额为初步核算数据

,

以本公司

2015

年报审计数据为准。

二、本次计提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项减值准备的计提

,

将增加本集团

2015

年度资产减值损失人民币

6.20

亿元

,

考虑相关递延所得税负债

的转回后

,

减少

2015

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人民币

3.55

亿元

,

减少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资产及归属

于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约人民币

6.20

亿元及人民币

3.55

亿元。以上金额为初步核算数据

,

以本公司

2015

年报

审计数据为准。

三、本次计提履行的决策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监事会审查

,

有关董事会会议及监事会会议的情

况

,

请参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

告》。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意见

董事会认为

: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本集团资产的实际情况。计提资

产减值后

,

本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资产状况

,

可以使本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

靠

,

更具合理性。

独立董事认为

:

本公司此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本集团资产的实际情况

,

体现了谨慎性原则。计提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

计提减值后

,

本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

允地反映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

有利于为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

靠的会计信息

,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认为

: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相关政策规定

,

决策程序合法

,

依据充分

,

能够更真实地反映本

集团的资产状况及经营成果

,

未发现损害本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4

、清

(

远

)

至连

(

州

)

高速公路交通量与收益预测研究

5

、广东清连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特许经营权相关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600548� � �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2016-010

债券代码:122085� � � �债券简称:11深高速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估计变更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减记清连公司账面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会计估计变更将减少

2015

年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人民

币

35,080

千元

,

减少

2015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约人民币

35,080

千元

,

对本集团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影响。

●

变更部分收费公路特许经营无形资产单位摊销额的会计估计变更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采纳

,

对

2015

年度的财务报表没有影响。

一、概述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公司”

)

及其子公司

(

“本集团”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本集团相

关会计政策的要求

,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减记广东清连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

“清连公司”

)

账面递延所得税资产

,

并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对南光高速、盐排高速、盐坝高速和清连高速的特许经营无形资产单位摊销额进行调

整。上述调整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减记清连公司账面递

延所得税资产的议案》和《关于变更部分收费公路特许经营无形资产单位摊销额的议案》。有关董事会会议

及表决的情况

,

请参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减记清连公司账面递延所得税资产

1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

-

所得税》的相关规定

,

企业纳税年度发

生的亏损

,

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

,

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弥补

,

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

;

企业对于能够结转以

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

,

应当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

为限

,

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

资产负债表日

,

企业应当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

,

如果未

来期间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

,

应当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

账面价值。

2014

年第四季度

,

与清连高速基本平行的广乐高速

(

广东广州至乐昌

)

以及二广高速广东连州至怀集段

相继完工通车

,

而清连高速的相关连接路段的建设较预期有所延后

,

使上述新开通道路对清连高速的负面影

响大于预期。基于清连高速

2015

年度的经营状况以及独立专业交通研究机构对其未来交通量和收入的预测

结果

,

本集团于

2015

年底重新复核了清连公司在未来年度对其以前年度的可抵扣亏损的弥补情况

,

将清连公

司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预计可弥补亏损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调减至人民币

70,554

千元

,

调减金额为人民币

45,934

千元。该等调整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

采用未来适用法。

2

、会计估计变更对当期和未来期间的影响

本项会计估计变更对

2015

年度会计报表项目的影响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千元

会计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注）

４５

，

９３４

少数股东权益减少

１０

，

８５４

所得税费用增加

４５

，

９３４

少数股东损益减少

１０

，

８５４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

３５

，

０８０

注：本项会计估计变更导致本集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经抵消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下降

４５

，

９３４

千元，考虑递延所得税资产和

负债抵销的影响，本项会计估计变更使本集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按抵销后净额列示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４５

，

９３４

千元。

本项会计估计变更将减少未来期间清连公司可转回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3

、变更日前三年假设运用该会计估计对本公司的影响

假设本公司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运用本项会计估计

,

经模拟测算

,

该会计估计变更对本公司近三年的主要

合并财务数据影响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利润总额

－ － －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７

，

７４６ ２２

，

６６６ ３５

，

０８０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

－５７

，

７４６ ２２

，

６６６ ３５

，

０８０

(

二

)

变更部分收费公路特许经营无形资产单位摊销额

1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根据本集团特许经营无形资产的会计政策

,

特许经营无形资产在进行摊销时

,

以各收费公路经营期限内

的预测总标准车流量和收费公路的特许经营无形资产的原价

/

账面价值为基础

,

计算每标准车流量的摊销额

(

“单位摊销额”

),

然后按照各会计期间实际标准车流量与单位摊销额摊销特许经营无形资产。本公司已制定

政策每年对各收费公路经营期限内的预测总标准车流量进行内部复核。每隔

3

至

5

年或当实际标准车流量与

预测标准车流量出现重大差异并且差异可能持续存在时

,

本公司将委任独立的专业交通研究机构对未来交

通车流量进行研究

,

并根据重新预测的总标准车流量调整以后年度

/

期间的单位摊销额

,

以确保相关特许经

营无形资产可于摊销期满后完全摊销。

2015

年下半年

,

根据公司与深圳市政府就南光高速、盐排高速和盐坝高速调整收费的安排

,

以及公司对

清连高速资产减值测试的需要

,

分别聘请了独立专业交通研究机构对南光高速、盐排高速、盐坝高速和清连

高速未来车流量进行了重新预测。 根据专业交通研究机构于

2015

年

11

月底或

2016

年

1

月出具的新交通量预

测报告

,

南光高速、盐排高速、盐坝高速和清连高速

2016

年

1

月

1

日至经营期末总标准车流量分别较原预测低

约

11%

、

27%

、

12%

和

12%

。为使特许经营无形资产在未来经营期内合理摊销

,

本集团以重新预测的车流量为

基础

,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对该四个项目特许经营无形资产的单位摊销额进行调整。该等调整属于会计估计

变更

,

采用未来适用法。

2

、会计估计变更对当期和未来期间的影响

本项会计估计变更对

2015

年度的财务报表没有影响

,

以

2016

年的预计车流量计算

,

预计对

2016

年度合并

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千元

项目 影响金额

无形资产减少

３４

，

１７８

递延所得税负债减少

２

，

２８２

应交税费减少

６

，

６４３

营业成本增加

３４

，

１７８

所得税费用减少

８

，

９２５

少数股东损益减少

１

，

８０１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

２３

，

４５２

本项会计估计变更对本集团未来期间特许经营无形资产摊销的分布将产生一定影响

,

但总体上对本集

团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影响。

3

、变更日前三年假设运用该会计估计对本公司的影响

假设本公司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运用本项会计估计

,

经模拟测算

,

该会计估计变更对本公司近三年又一期

的主要合并财务数据影响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利润总额

－３１

，

１３８ －６０

，

７０４ －５２

，

３０２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４

，

０２０ －３９

，

８６７ －３４

，

４５１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

－２４

，

０２０ －３９

，

８６７ －３４

，

４５１

三、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相关会计估计变更的依据符合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和现阶段的最佳估计

,

会计估

计的变更合理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会计准则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和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

监事会认为

,

相关会计估计变更合理

,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和国家有关政策的规定

,

未发现会计估计变更的审批程序存在违反相关法规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规定的情形。

上述意见的详细情况

,

可参阅上网公告附件以及本公司同日披露的《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

告》。

四、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函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600548� � �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2016-011

债券代码:122085� � � �债券简称:11深高速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

一

)

业绩预告期间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二

)

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

预计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或“本集团”

)2015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

将减少

20%-40%

。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

一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688.34

万元。

(

二

)

每股收益

:1.003

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1

、本集团于

2014

年初与深圳政府就梅观高速调整收费及补偿事宜达成了协议

,

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

,

本集团已于

2014

年对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了处置

,

确认了资产处置税后净收益约

11

亿元

,

对

2014

年业绩产生一次性的重大正面影响。详情请参见

2014

年年度报告相关内容。

2

、本集团于

2015

年取得深圳清龙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

“清龙公司”

)

的控制权并将清龙公司纳入财务报表

合并范围

,

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

在合并报表中

,

对于合并日之前本公司原持有的清龙公司

40%

的股权

,

应当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

,

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投资收

益

,

该项重新计量对本集团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产生约

9

亿元的正面影响。

3

、受路网分流等因素的影响

,

清连高速的营运表现低于预期。经董事会批准

,

本集团根据中国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

于本期对清连高速特许经营无形资产计提

6.2

亿元减值准备

,

以及减记清连公司账面可

抵扣亏损之递延所得税资产

0.46

亿元

,

合计对本集团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产生约

3.9

亿元的负面

影响。

4

、此外

,

由于

2014

年度集团依据工程实际结算进展情况、政府部门审计结果和完工进度

,

调整和确认

了沿江一期和贵龙项目委托管理服务收入

,

使得本期委托建设管理服务利润同比有较大减少。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5

年年报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600548� � � �证券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2016-012

债券代码:122085� � � �债券简称:11深高速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2016

年

1

月

29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

2-4

层本公司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持有股份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６

其中：

Ａ

股股东人数

２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Ｈ

股）

４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

，

４３９

，

６４５

，

７３９

其中：

Ａ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

，

１５８

，

６３３

，

７６９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Ｈ

股）

２８１

，

０１１

，

９７０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６．０１５％

其中：

Ａ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３．１２９％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１２．８８６％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

,

由董事长胡伟主持

,

所审议之议案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

五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 公司在任董事

12

人

,

出席

9

人

,

其中

,

董事胡伟、吴亚德、王增金、李景奇、谢日康、张杨以及独立董事区

胜勤、胡春元、施先亮出席了会议

,

董事赵俊荣、赵志锠、林钜昌因公务未能出席

;

2

、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

,

出席

1

人

,

其中

,

监事辛建出席了会议

,

监事钟珊群、何森因公务未能出席

;

3

、 公司董事会秘书罗琨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廖湘文、龚涛涛出席了会议

;

另外

,

本公司律师及登记公司

(

香港

)

的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会议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 议案名称

:

关于南光高速、盐排高速、盐坝高速调整收费及政府补偿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

，

１５８

，

４５３

，

０６９ ９９．９８４％ １８０

，

７００ ０．０１６％ ０ ０％

Ｈ

股

２８０

，

９９９

，

９７０ ９９．９９６％ ０ ０％ １２

，

０００ ０．００４％

普通股合计：

１

，

４３９

，

４５３

，

０３９ ９９．９８７％ １８０

，

７００ ０．０１３％ １２

，

０００ ０．００１％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

,5%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

不适用

)

(

三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所审议之议案获得超过一半票数的同意

,

获正式通过为普通决议案。会议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之情

况。有关上述议案的详情

,

可参阅本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及日期为

2015

年

11

月

30

日

的《关于南光高速、盐排高速和盐坝高速调整收费及补偿安排的公告》。上述公告及资料已在《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和香港联合交易所

网站

(http://www.hkexnews.hk)

披露。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

律师

:

赖经纬、吴颖

2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

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关于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000061� � � �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16-02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

保本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8

月

27

日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

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

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

同意公司在

12

个月内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5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

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承诺的银行理财产品

,

有效期一年

;

在上述额度

和有效期内

,

资金可以滚动投资银行保本承诺理财产品。

(

详见

2015

年

8

月

29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公告

)

在上述董事会决议的额度和有效期内

,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15

日、

10

月

16

日、

10

月

22

日和

12

月

18

日合计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3.4

亿元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7

日和

12

月

24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

其中

:

1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15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向兴业银行继续滚动购买保本固定收益

型理财产品“金雪球保本固定收益型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84D)

第

3

款

-1

”。

截至

2016

年

1

月

7

日

,

该产品已到期

,

公司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

471,780.82

元。

2

、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16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向广发银行购买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

“广发银行‘广赢安薪’高端保证收益型

(B

款

)

人民币理财计划”。

截至

2016

年

1

月

15

日

,

该产品已到期

,

公司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

461,232.88

元。

3

、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2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向中国银行购买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

“中银保本理财

-

人民币按期开放定制

02

”。

截至

2016

年

1

月

22

日

,

该产品已到期

,

公司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

453,698.63

元。

4

、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15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向中国建设银行购买保本浮动收益型

理财产品“深圳分行乾元保本型

2015

年第

73

期理财产品”。

截至目前

,

该产品暂未到期。

5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6,000

万元继续向中国银行滚动购买保证收益型理

财产品“中银保本理财

-

人民币按期开放

T+0

”。

截至目前

,

该产品暂未到期。

6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3,000

万元向中国农业银行购买保本保证收益型理

财产品“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

90

天’人民币理财产品”。

截至目前

,

该产品暂未到期。

鉴于上述人民币

1.5

亿元银行理财产品已到期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

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

在董事会决议的额度和有效期内

,

公司继续使用人民币

1.5

亿元闲置募集资

金向银行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

一、向兴业银行继续滚动购买人民币

5,000

万元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

、产品名称

:

兴业银行金雪球保本固定收益型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84D)

第

3

款

-1

2

、产品类型

:

保本固定收益型理财产品

3

、认购金额

:

人民币

5,000

万元

4

、投资期限

:77

天

5

、投资周期起始日

:2016

年

1

月

7

日

6

、投资周期终止日

:2016

年

3

月

24

日

7

、当期年化参考净收益率

:3.8%

8

、资金来源

:

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向广发银行购买人民币

5,000

万元保本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

、产品名称

:

广发银行“广赢安薪”高端保证收益型

(B

款

)

人民币理财计划

2

、产品类型

:

保证收益型产品

3

、认购金额

:

人民币

5,000

万元

4

、投资期限

:91

天

5

、理财起始日

:2016

年

1

月

18

日

6

、理财到期日

:2016

年

4

月

18

日

7

、预期收益率

:3.4%

8

、资金来源

:

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向中国银行购买人民币

5,000

万元保本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

、产品名称

:

中银保本理财

-

人民币按期开放定制

02

2

、产品类型

:

保证收益型

3

、认购金额

:

人民币

5,000

万元

4

、投资期限

:93

天

5

、收益起算日

:2016

年

1

月

26

日

6

、产品到期日

:2016

年

4

月

28

日

7

、年化收益率

:3.18%

8

、资金来源

:

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061� � �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16-03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

、预计的经营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７０ ％ － ８５ ％

盈利：

８

，

４３８

万元

盈利： 约

１

，

２６６

万元–

２

，

５３１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约

０．００７５

元–

０．０１４９

元 盈利：

０．０４９７

元

注

:

上述本报告期和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均以公司总股本

1,696,964,131

股为计算依据。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

、公司筹建期控股子公司南方物流公司

2014

年

9

月购置土地

,

本报告期财务费用同比大幅增加

;

如剔除

南方物流公司因素

,

公司农产品批发市场核心业务经营情况稳健增长。

2

、上年同期

,

公司布吉市场城市更新项目获得布吉大市场冷库拆迁补偿收益

,

本报告期无大额资产处

置收益。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根据经营情况初步测算做出

,

具体数据将在 公司

2015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069� � �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2016—08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近日接公司股东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长海县獐子岛大耗经济发展中心通知，获悉其所持有

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长海县獐子岛投

资发展中心

是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２８ ２０１６／０６／２９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７．３７％

融资

长海县獐子岛大

耗经济发展中心

否

１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２５ ２０１６／７／２５

齐鲁证券（上海）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２．７９％

融资

长海县獐子岛大

耗经济发展中心

否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２８ ２０１７／０１／２８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５３％

融资

合 计

４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

１

）截止本公告日，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２

，

５４２．８８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

７１

，

１１１．２１９４

万股的

４５．７６％

，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中，处于质押状

态的股份累积数为

２２

，

１９３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２１％

。

（

２

）截止本公告日，长海县獐子岛大耗经济发展中心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

８７０．５６４５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

７１

，

１１１．２１９４

万股的

６．８５％

，长海县獐子岛大耗经济发展中心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中，处

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

２

，

１１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７％

。

二、备查文件

１

、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数据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30日

2016年 1月 30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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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56� � �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2015-005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挂牌新三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参股公司唐人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唐人影视

"

）

已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

"

新三板

"

）正式挂牌，证券简称：唐人影视；

证券代码：

835885

；转让方式：协议转让。

唐人影视的总股本为

106,290,322

股， 目前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持有

8,064,516

股， 约占其总股本的

7.59%

。

唐人影视成立于

2012

年，是国内影视行业中的一线电视剧制作机构，主营业务为影视剧内容投资、

制作、发行及衍生业务，具体包括影视剧投资制作和发行以及艺人经纪业务。唐人影视拥有优秀的影视

制作、发行团队，公司成立以来，自主制作并发行了包括《仙剑奇侠传》、《仙剑奇侠传三》、《步步惊心》、

《轩辕剑之天之痕》、《步步惊情》、《秦时明月》、《风中奇缘》 、《女医明妃传》、《无心法师》等优质影视剧作

品，旗下拥有胡歌、刘诗诗、蒋劲夫、娜扎、小彩旗等知名艺人。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600415� � � �证券简称：小商品城 公告编号：临2016-002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前期定期报告中预计本年净利润增长约

50%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5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长

50 %

到

80%

。

（三）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895.91

万元。

（二）每股收益：

0.15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引入市场化招商等机制，现金回笼能力加强，财务费用同比减少；

（二）荷塘月色等房地产项目于四季度集中交付，房地产销售利润同比将大幅增加。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5

年年报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三十日


